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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
德宏州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德宏州税务局
	文件


德医保发〔2019〕14号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  德宏州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德宏州税务局关于印发德宏州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实施阶段性减征及缓缴
基本医疗保险费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及州委、州政府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德宏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阶段性减征及缓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罗军，0692—2937068
德宏州财政局：唐恩良，0692—2128804
国家税务总局德宏州税务局：吴正洪，0692—2126114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               德宏州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德宏州税务局
2020年3月16日
德宏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阶段性减征及缓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及州委、州政府支持企业复工复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根据《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阶段性减征及缓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医保〔2020〕28号）要求，结合我州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实行阶段性减
半征收
（一）对象及范围。德宏州统筹区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企业参保单位（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及灵活就业参保人员）。

（二）实施期限。从2020年2月1日起实施至2020年6月30日，共计5个月。实施减征费款为所属期的职工医保费（参保单位补缴减征政策实施前的欠费及政策终止后的城镇职工医保费均不在此次减征政策范围内）。

（三）减半征收费用核定及退费。减半征收标准按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应缴部分总额的一半核定，对核定后的应缴费额进行征缴。对属减征期已核定征缴了的职工医保费，医保经办机构重新核定参保单位应缴额，准确确定减征部分的金额后，直接按程序依职权发起退费，无需缴费人提交申请及报送相关资料，确保减征部分的费款及时退还到账。

（四）参保人当期待遇不受影响。职工医保保费减半征收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医保待遇（包括个人账户划账比例）保持不变。

二、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缓缴政策
（一）缓缴范围。对受疫情影响，经减征等帮扶措施后，缴费仍有困难的参保企业，可向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缓缴城镇职工医保费。

（二）缓缴期限。缓缴期限原则上不超过6个月，最迟不超2020年12月31日。

（三）缓缴办理。申请缓缴的企业，需提交书面申请、资产负债表等材料，可通过传真、邮件等“不见面”办理的方式向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医保经办机构收取申请材料后，报同级医疗保障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备案，同时报同级税务部门。
（四）缓缴期间待遇保障不受影响。企业在缓缴期间，职工医保系统设置为视同缴费状态，除不划拨个人账户资金外，各项医疗保险及生育保险待遇正常享受。缓缴期满后，职工医保费统一补缴，医保经办机构补划个人账户，不收取滞纳金；缓缴期满未补缴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三、延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截止期
（一）延长缴费期限。鉴于征缴方式改革和受疫情影响，2020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截止期延长至2020年6月25日。

（二）延长缴费期间待遇保障。在缴费截止期前，缴纳参保费的城乡居民，自2020年1月1日起，享受2020年度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对缴纳保费前产生的2020年1月1日以来医疗费用，由个人先行垫付，缴纳保费后到参保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进行手工报销。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县市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扛起责任担当，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要因地因企精准施策，用足用好帮扶措施。要同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落实好各级党委、政府对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患者一律免费诊疗决策部署。

（二）强化基金风险防控。各县市要督促参保单位及时办理参保手续，便于准确核定减征金额。加强内部管控，通过信息系统办理业务，防范参保单位虚报瞒报漏报等经办风险。要加大部门间信息共享力度，进行大数据核查比对，规范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和方法，共同做好统计核算和效应分析。每月跟踪分析基金运行情况监测，管控制度运行风险。对基金收支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同比变化正负30%以上）的要进行专题分析，采取切实管用的措施，确保基金收支中长期平衡。各县市要根据减征情况，合理调整2020年基金预算。

（三）强化部门职责。各县市要加强协作，切实履职，简化办理流程、资料转接、问题处理等效率，缩短办理时间，不增加参保单位事务性负担。要积极倡议、引导单位办事人员实行“不见面”办事，尽量采用“网上办”“掌上办”“电话办”“邮寄办”等非接触式办理方式，切实方便企业和群众办理各项业务，各项业务落实后要及时将办理结果以适当方式告知参保单位，确保不因疫情影响参保人员利益。医保经办机构要做好个人权益记录，确保个人权益不受影响。及时将企业减征前应征金额、减征金额、减征后应缴金额、减征起止日期等分户明细信息传递给税务部门。财政部门要按规定做好医保基金的拨付，强化基金监管和绩效跟踪。税务部门要做好医保基金的征缴及缓缴后的补征工作，确保基金的顺利到账。参保单位应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个人缴费的义务。

（四）强化政策宣传解读。各县市要加强协调配合，加大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重点解读政策内容，详细介绍相关业务操作流程，最大限度的提升广大参保单位对政策的知晓度。要深入了解政策执行中参保单位和个人关注的热点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解答和回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工作进展及成效，为稳就业、提振企业信心营造良好氛围。

各县市阶段性减征及缓缴基本医疗保险费实施的情况（含统计核算情况和效应分析），请于2020年6月28日前，以书面报告形式上报州医疗保障局、州财政局及州税务局。在实施过程中如有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当地政府和上级部门报告。
抄送： 省医疗保障局，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各县市医疗保障局、财政局、税务局，州医保中心
德宏州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3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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